[bookmark: _GoBack]株洲市教育局

                                         株教函〔2021〕22号

株洲市教育局
关于扎实做好校园管制刀具等危险品清缴工作的通  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近期上级关于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指示批示精神，有效防范学生伤害事件的发生，坚决维护师生生命安全和校园平安稳定，现就进一步做好管制刀具等危险品清缴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立即开展清缴行动
[bookmark: baidusnap6]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是对学生及教职工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重要隐患，各地各学校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对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的管理列为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作措施，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一）要立即开展管制刀具清缴工作。各地各学校要立即行动起来，成立专班，抽调专人，并由领导带队，对本地本校本单位安全隐患开展全面排查，不留死角、不留空白。排查出来的问题要建立台账和责任清单，坚决整治到位。
（二）要加强危险品的清理。对于易造成人员伤害的工具、化学药品、易易燃易爆物品，该处理的及时处理，仍需继续使用的要严格加强管理，封闭上锁，坚决杜绝漏管失控。
（三）要严格把好入门关。学校要配置金属扫描器（仪）等设备，对进入校园人员（学生）在校门处，进行安全检查，杜绝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一）开展警示教育。各学校要采取有效方式经常对学生进行正面宣传和警示教育，增强安全意识。 
（二）开展法治教育。每月邀请法制副校长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让学生知道哪些物品属于管制刀具、危险物品，使学生懂得携带使用这些物品是违法违规行为，一旦伤害别人，家长或本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给自己、他人、家庭甚至老师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要邀请公安民警为全体干部、教职工开展管制刀具等危险物管理专题辅导，掌握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范围，增强依法依规做好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清理收缴工作的能力。
（三）开展大家访行动。要通过家访、家长会、致学生家长一封信等形式，督促学生家长履行好监管责任,做好学生及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孩子明白网上购买、私自收藏、随身携带、使用管制刀具等危险品的违法性、危害性,提高他们拒绝管制刀具的自觉性，并主动上缴持有的管制刀具等危险品。
三、加强统筹协调，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一）学校清缴工作要常态化。班主任作为班级内清理工作的具体责任人，要每天对教室内进行刀具检查并做好记录，发现问题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政教处（学生科、保卫科）作为具体实施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认真组织，加强指导和参与班级清理工作，决不允许清理过程走过场、走形式，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二）校警联合开展清查。各学校每月要至少一次邀请公安民警与学校共同开展拉网式的清查,对在校生所携管制刀具等危险品一律予以收缴,并对学生本人进行正面教育,帮助其提高遵纪守法意识。情节较重、屡教不改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  
（三）加强学校周边治理。各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社会治安组组长单位为公安部门，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要积极沟通，由组长单位牵头加大对学校周边治安环境的排查管控力度,彻底堵住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流入校园的源头，并纳入常态管理机制。
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工作开展情况，本月15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安全综治科，以后每月底将每个月工作开展情况报送市教育局安全综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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